
經建課
  一、業務職掌：掌理工商、農政、巷弄道路水溝、空地綠美化管理維護及其他有關基層建設事項。

  二、主要業務(工作)項目作業流程圖及作業程序說明。

   （一）巷道道路水溝、公有空地綠美化維護等修繕維護工程作業(C0101)
   （二）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作業(C0201)
   （三）「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計畫」發放輪作獎勵、休耕給付作業(C0301)
   （四）無自用農舍證明作業（C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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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道道路水溝、公有空地綠美化維護等修繕維護工程作業流程圖（C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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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道道路水溝、公有空地綠美化維護等修繕維護工程作業

經 3



作業程序說明 可能風險 控制重點
參考法令與

使用表單

1.案源：依據市容查報、市容會報、市

民反應、里民大會、 市長交辦、

區長與民有約、查察發現或其他

來源立案。

2.登記列管：前揭案源分由本所秘書

室(含研考)、經建課列管及追蹤管制

3. 權責審視：非本所權責事項者轉函

相關權責機關處理，屬本所之權責

則依程序辦理。

4. 勘查：由經建課主辦工程人員前往

現場勘查，或邀請各地下管線主管

單位及里辦公處會勘，以利管線之

拆遷與配合本所施工。

5. 工程設計、編製施工預算書：由經

建課設計、編製施工預算書，陳奉

區長核准後轉分秘書室辦理發包，

於決標後交承商依契約規範及設

計圖說施工。

針對路面及水溝局部破

損，緊急搶修維護部分

在預算用罄時執行有困

難。

1. 工程發包後，主辦工程人員應

赴工地依設計圖說、契約規範監

督並逐日填寫監工日報。

2. 工程如有逾期延誤進度超過 10%

以上時，應促請承商檢討落後原

因及研擬趕工計畫。

3. 有關工程之施工、停工、復工、變

更設計、追加、追減、初驗、複驗

及缺點改善後複驗、正式驗收與

驗收後填發營繕工程結算驗收證

明書等作業，悉依本所工程採購

契約之規定辦理。

4. 施工時應確認運至工地之各項材

料是否經檢驗合格及詳驗其規格。

5. 各工程完成時，由承辦人現場勘

查並確認完成日期後，陳報結算

書圖。

6.未如期竣工者除續予催辦外並

依約罰款。

1.高雄市市區道路管理自治

條例。

2.高雄市各區公所執行基層

建設小型工程作業要點。

3.高雄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

校營繕工程工地環境管

理須知。

4. 線上即時服務系統（非

網路部份）回函處理單。

經 4



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作業流程圖（C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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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作業

作業程序說明 可能風險 控制重點
參考法令與

使用表單

1.受理民眾申請，初步文件審核民眾

之申請書及隨附之土地登記謄本、地

籍圖謄本、土地使用分區證明等應備

文件是否齊全期限有效，申請書內

容是否清楚。塗改處是否蓋章。

2.文件資料符合，請民眾持繳款單至

農會繳納規費後至總收文掛號收件。

3.書面審核符合相關規定，邀集申請

人、經建課、民政課擇期會勘；不符

者，行文通知補補正，如於期限內

未補正，予以駁回。

4.農地現場經指界並對現況做實地審

查。

5.會勘後符合規定者證明書用印後函

送申請人；不符者，行文通知補正，

如於期限內未補正，予以駁回。

民眾取得證明書達成節稅

目的後，可能違反規定變

更農地之使用。

1.核對申請人基本資料、相關證件是

否齊全有效。

2.告知申請人應備證件及應依照相關

法令辦理。

3.實地勘查並審核資料與現況之正確

性。

4.核發證明書與勘查內容、檢附資料

是否相符。

5.申請案件收費是否依規定件數收取。

1.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修

訂「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認

定及核發證明辦法」及「農

業主管機關受理申請許可

案件及核發證明文件收費

標準」辦理。

2.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

申請書。

3.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

會勘紀錄表。

4.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

審查表。

5.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

證明書。

經 6



作業程序說明 可能風險 控制重點
參考法令與

使用表單

「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計畫」發放輪作獎勵、休耕給付作業流程圖（C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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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計畫」發放輪作獎勵、休耕給付作業

作業程序說明 可能風險 控制重點
參考法令與

使用表單

1.受理戶籍地設籍於本區之農戶申請。

2.審查農戶所提供之農田是否符合本計畫基

期年認定基準之資格、檢附之證件是否完備

符合者即予受理，不符者請其補件或予以

駁回。

3.申報期結束後，將出耕申報書移送各農地

所在地公所辦理實地勘查及核定。

4.農地所在地公所完成田區實地勘查、核定及

不合格通知後，申報書加以註記並送回本

所。

5.匯整本區出耕各地回送之申報書，合格者

予以編造及提報現金補貼發放清冊，不合

格者取消電腦申報資料。

6.提報之現金補貼發放清冊經行政院農委會

農糧署審核無誤後，提撥經費並通知高雄

市農會辦理撥付款項，本所申報資料予以

歸檔。

1.農戶未依實際申報輪作休

耕面積及種植項目，經勘

察後，因申報不符受罰。

2.農戶未依規定做好田間管

理措施、生態環境因而遭

致破壞。

1.查核農地申報資格及申

請人資料、相關證件是

否依規定檢附及其有效

性。

2.告知申請人應依照相關

規定辦理申報及種植，

以免影響權益及維護生

態環境。

3.依實地勘查及核定資料

製作給付清冊，歸檔資

料完備。

1.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糧署編訂「調整耕作制

度活化農地計畫」工作手

冊辦理。

2.農戶種稻及輪作、休耕申

報書。

經 11



作業程序說明 可能風險 控制重點
參考法令與

使用表單

      無自用農舍證明作業流程圖（C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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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自用農舍證明作業

作業程序說明 可能風險 控制重點
參考法令與

使用表單

1.本項業務依規定之受理單位以興建農舍所

在地之主管機關為宜，但基於便民考量，

由申請人戶籍所在地之主管機關核發亦可。

2.查核民眾隨附之財產歸戶清冊、土地及建物

登記簿謄本、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擬興建農

舍地籍圖及切結書等資料是否完備有效，

本項證明之核發，因目前尚

無專屬法源規範，在辦理過

程中易遭致困難。

1.查核應備資料是否依規

定檢附及其有效性。

2.實地勘查申請人所有農

地是否均無建物，以符

規定。

3.「無自用農舍證明」係為

1.依據農業發展條例相關規

定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

文釋示辦理。

2.無自用農舍證明申請書。

經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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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程序說明 可能風險 控制重點
參考法令與

使用表單

符合者即予受理，不符者請其補件或駁回。

3.查核申請人所有農地資料，並辦理現場勘

查該農地上是否有建物，倘申請人所有之

任一農地上已蓋有農舍或建物即不符合本

項業務規定。

4.農地勘查：農地位於本區者由本所察勘，

區外農地行文該主管機關代查。

5.匯整審查資料核定准駁，並行文通知申請

人，符合者：無自用農舍屬實、不符合者：

無自用農舍與規定不符。

方便申請人辦理後續各

項業務用，目前尚無正

式形式，故僅以函文答

覆且無需收取證明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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